
 

 

证券代码：300125     证券简称：聆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7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75%股权

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聆达股份）拟受让共青城合创众联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简称：合创众联）持有的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嘉

悦新能源、目标公司、标的公司）3.75%的股权（简称：标的股权），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述 

1、聆达股份持股 70%的控股子公司嘉悦新能源，其少数股东之一合创众联拟将

持有的嘉悦新能源 3.7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500 万元）作价 1,500 万元转让给聆

达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聆达股份将持有嘉悦新能源 73.75%的股权。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也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审议通过。根据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名称：共青城合创众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5MA38BCGM4G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9 年 1 月 4 日 

住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执行事务合伙人：舒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共青城合创众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嘉悦新能源少数股东之

一，与公司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利益倾斜的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24MA2TD48Q2P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金寨现代产业园区金家寨路以西、笔架山路以南交叉口区域自建厂房 

法定代表人：舒桦 

注册资本：4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9年01月03日 

经营范围：研发、采购、生产、加工、销售太阳能材料、太阳能电站、储能系统；

从事太阳能与储能装备、产品、技术的进出口；从事太阳能、风能发电的投资开发；

新能源产业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出资金额 

（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金额 

（万元） 
股权比例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000 70% 29,500 73.75% 

金寨正海嘉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500 26.25% 10,500 26.25% 

共青城合创众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00 3.75% - - 

合计 40,000 100% 40,000 100% 

四、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与共青城合创众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乙方）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简称：本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1、参考截至交易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的财务报告，经双方协商确

https://www.qcc.com/firm/bca217e6f71b4e04fb4215ecf0aad7d1.html


 

 

定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500 万元。 

2、甲乙双方同意： 

（1）在标的股权交割完毕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向乙方银行账户内一次

性划转标的股权的转让对价人民币 1,500 万元； 

（2）乙方收到股权转让价款当日，应将其收取的全部股权转让款项支付给金寨

正海嘉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乙方支付其应付未付的标的股权转让价款。

同日，乙方同意促使金寨正海嘉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收取的该笔股权转让

价款 1,500 万元作为借款出借给目标公司。 

3、与本次交易相关的税费，由交易双方依法律法规各自承担。 

（二）标的股权的交割 

1、双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当将其持有的标的股权全部

过户至甲方名下，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双方同意，标的股权的权利和风险自交割日起发生转移，甲方自交割日起即

为标的股权的权利人，乙方自交割日起对标的股权不再享有任何权利或承担任何义务

和责任。 

（三）过渡期损益归属 

1、双方同意，交易基准日之前标的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在标的股权交割完成后由

甲方享有。 

2、在交易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以及交割日之后，标的公司产生的盈利或亏损

由甲方享有或承担。 

（四）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人员安排 

本次交易前后，金寨嘉悦作为独立法人的法律主体资格不发生变化，仍然履行与

其员工的劳动合同，金寨嘉悦不因本次交易而发生额外的人员安排问题。 

（五）协议的生效、变更、终止或解除 

1、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成立，除陈述、承诺及保证条款、违约责任条款和保密

条款在本协议签署后即生效，其它条款于以下条件均被满足之日起生效：甲方董事会

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和本协议有关议案； 

2、本协议的变更或补充，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变更或补充协议。在变

更或补充协议达成以前，仍按本协议执行。 



 

 

3、一方根本违反本协议导致本协议不能继续履行，并且在收到对方要求改正该

违约行为的通知后 30 日内仍未予以补救或纠正，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守约

方行使解除协议的权利，不影响守约方追究违约责任的其他权利。 

4、如因不可抗力情形，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已无履行之必要，双方可协商解

除本协议。 

（六）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除本协议规定的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违反、不履行或不完全履

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保证、承诺或责任，给其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全部违

约责任及赔偿责任。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对公司本期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控股子公司嘉悦新能源的股权由 70%变更为 73.75%。 

本次交易除增强公司在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外，有利于理顺标的公司原股东的股

权及债权债务关系，使金寨正海嘉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原投资安排能够顺利

解散清算。正海嘉悦清算后，现管理团队成员在公司股权结构中的地位更加直接和清

晰，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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